
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2023年部门预算重

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1.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一站式惠民平台”专项经费

2.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政务中心运行经费

3.通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项目依据有：1 .通政务请〔2020〕8号《通海县政务服

务管理局关于借用政务服务大厅窗口业务费的请示》,县长马

春明同志对大厅窗口业务费8.00万元的批示。

2 .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在通海县第十六届人民

政府第28次常委会议上的汇报材料《关于通海县一站式惠民

平台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

3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玉政办通〔2020 〕70 号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全面推进“ 一站

式惠民”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4.根据《关于通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类别调整的

通知》（通编办〔2019〕24号）、关于印发《通海县政务服

务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通编办〔2019〕



13号）确定单位为承担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形市场职责，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玉溪市评标专

家劳务报酬支付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玉公管委（

2018）2号）规定了开评标劳务报酬支出标准，2018年县政

府通过《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请求增加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专项业务经费的请示》（通政务请〔2018〕4号），该

经费保障通海县公共资源交易的有序运转。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政务服务大厅工程改造设备购置于2019年1月完成并投

入使用，于2019年6月24日专家组验收通过。2019年支付设备购

置费10.00万元，余款至今未付清。2023年通过预算偿还2019

年政务服务大厅工程改造设备购置款( “一站式惠民平台”专项

资金) 20.00万元。

2.2023年政务服务大厅运行预算需水电办公等运行经

费( 政务中心运行经费)8.00万元，以保障政务服务大厅正常

运转。

3.通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项经费2.00万元，保障了全

县公共资源交易的正常开展，专项经费是公共财政投入方向、

具有现实需求、需求迫切，无可替代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1. 偿还2019年政务服务大厅工程改造设备购置款(“一

站式惠民平台”专项资金)20.00万元。

2.2023年政务服务大厅水电办公等运行经费 (政务中

心运行经费)8.00万元。

3.通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项经费2.00万元，用于开展

工程建设、政府采购、药品及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国有产

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罚没物品及其他公共资源

进场交易服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纳入2023年财政本级预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以标准化建设为主线，进一步规范我县政务服务大厅

建 设，把县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成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

中介 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政务服务

平台。

1. 建立安全、可靠、高效、快捷的通海县一站式惠民

服务平台，实现日常办公、信息数据交换及共享等交易服

务需求，提高管理效率。

2. 为加强一站式惠民平台办事流程、认识、了解和使

用，专项经费为平台运行供保障。



3. 根据相关设备使用情况，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保证

单 位业务正常运转，更好地为大厅窗口服务工作提供更好

的保障。

4. 2023年1-12月开展工程建设、政府采购、药品及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国有产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罚没物品及其他公共资源进场交易服务工作；开评标设备

日常维护工作按需开展。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2022年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单位

32个，入驻工作人员141人，入驻事项1,086项，2022年大厅办件

502,153件。通过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一站式平台”专项经费

和通海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政务中心运行经费的拨入，保障政务

大厅窗口及各项业务正常运转，进一步规范我县政务服务大厅建

设，把县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成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中介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政务服务平台。


